
池 州 学 院 文 件
校教字〔2017〕13 号

关于做好 2016-2017 学年第一学期

教研室主任（负责人）考核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为做好 2016-2017 学年第一学期教研室主任（负责人）考核工

作，根据相关规定和新学期校历安排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考核对象

各学院 2016-2017 学年第一学期任职的教研室主任（负责人）。

二、考核依据

考核依据为《池州学院教研室建设与管理暂行办法》（院字

〔2009〕2 号）。

三、考核结果

考核结果分优秀、称职和不称职三个等级，其中考核结果优秀

等次数见（附件 1）。

四、考核程序

1．第一阶段：教研室主任（负责人）填写考核表和学院考核，

3 月 27 日前完成。各教研室主任（负责人）结合考核内容填写池州



学院教研室主任（负责人）学期考核表（见附件 2），并撰写个人书

面工作总结交所在学院。各学院根据各教研室主任（负责人）工作

情况，对各教研室主任（负责人）进行考核，并将考核结果汇总交

教务处。

2．第二阶段：教务处汇总、审查，3 月 31 日前完成。

3．第三阶段：学校审批。

五、其他注意事项

1．教研室主任考核是促进教研室建设、推进教研室工作的重

要手段之一，望各学院高度重视，本着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原

则如实对各教研室进行考核。

2．教研室主任（负责人）应认真填写《池州学院教研室主任

（负责人）学期考核表》，考核表请用 A4 纸务必正反两面打印。

3.各学院应成立考核领导小组，召开专门考核工作会议，并进

行记录，以备核查。考核结束公示无异议后，将《池州学院教研室

主任（负责人）学期考核表》交教务处。

4．各学院应本着“宁缺毋滥”的原则进行优秀等级的确定。

对确定为优秀等级的，教务处将进行抽查。

5．各学院报送教务处的考核结果统一用 A4 纸打印，并加盖部

门公章并及时上报。

附件：1.二级学院教研室考核优秀指标分配表

2.《池州学院教研室主任（负责人）学期考核表》

池州学院

2017 年 3 月 20 日



附件 1：

二级学院教研室考核优秀指标分配表

注：从本次考核开始，各二级学院需严格按照分配指标报送优秀等次。

序号 学院名称 教研室数量 本次优秀指标 结余指标

1 文学与传媒学院 7 2 0.1

2 数学与计算机学院 6 2 -0.2

3 外国语学院 5 2 -0.5

4 管理与法学院 4 1 0.2

5 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 4 1 0.2

6 资源环境学院 5 2 -0.5

7 机电工程学院 5 2 -0.5

8 美术与设计学院 3 1 -0.1

9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3 1 -0.1

10 商学院 4 1 0.2

11 音乐与教育学院 4 1 0.2

12 体育学院 4 1 0.2

13 马克思主义学院 3 1 -0.1

合计 57 18 -0.9



附件 2：

池州学院教研室主任（负责人）学期考核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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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池州学院教研室建设与管理暂行办法》第三章、第四章内容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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